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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鼓勵本校教師承接專題計畫與產學合作案，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獎勵支給作業規定，包括以下獎勵項目： 

（一）各計畫設備獎勵配合款。 

（二）科技部專題計畫獎勵。 

（三）一般產學合作計畫獎勵。 

（四）政府機關補助計畫獎勵。 

前項第一款經費來源為本校圖儀設備費，第二至第四款由本校自籌收入及校

務基金支應。 

三、資格條件及審查基準： 

（一）各計畫設備獎勵配合款 

1.凡本校教師，於各年度內經由研發處辦理承接之科技部、教育部、政

府部門、其他公民營機構或財團法人之專題計畫或產學合作案，且已

編列符合本校規定之管理費，得經由系（所）、科、研究中心之彙整，

依附表一方式填報，定期向研發處提出申請獎勵配合款。 

2.以圖儀設備費【含使（租）用本校儀器設備之使用費】為基準額，依

計畫類型獎勵補助額計算如下： 

(1) 整合型計畫：基準額×30﹪×折減比率＋累進差額 

(2) 個別型計畫：基準額×25﹪×折減比率＋累進差額 

(3) 產學合作案：基準額×35﹪×折減比率＋累進差額 

3.以管理費為基準額，前述以管理費為基準額之管理費係指提撥學校統

籌運用之管理費，其獎勵補助額計算如下： 

(1) 專題計畫或產學合作案：基準額×60﹪×折減比率＋累進差額，其中

屬科技部專題計畫者，另給予新臺幣（下同）10,000元。 

(2) 無學校人力支援之中心：基準額×40﹪×折減比率＋累進差額 

4.教師承接專題計畫與產學合作案，如委託或補助為政府機構或國營單

位且明文規定需有配合款者，依總補助金額（不含自籌部分金額）規

定配合之最低比例，由校資本門統籌款負擔 80%，餘 20%由執行單位

自行籌措，未明定規定配合比例者，以 10%為限，以上規定適用總補

助金額 2,000,000 元以內（含）案件，超過 2,000,000元部分，其補助

額計算如下：（補助總金額－2,000,000） ×規定配合之最低比例×80%×

折減比例＋累進差額；重大特殊案件，得以專案簽核。 



5.為鼓勵院、所、系（科）、中心、各處室（館）累積基金，並有效運

用基金於提升學術水準，各院、所、系（科）、中心、各處室（館）

得將計畫中分配於其單位之管理費（即管理費之 20%）運用於購買設

備或舉辦全國性與國際性研討會時，可向研發處提出申請補助，由學

校予以相對金額之補助。 

6.「獎勵配合款」以購置本校各院、所、系（科）與教學及研究相關之

圖儀設備為限，且購置之圖儀設備須列為本校財產。但依前目申請之

補助款可用於舉辦全國性或國際性之研討會，且申請單位須提出使用

管理費於購買設備或舉辦研討會之証明。 

（二）科技部專題計畫獎勵 

1.凡本校教師，以本校名義申請科技部專題計畫、大專生專題研究計

畫、產學計畫等，經核定補助在案者，得依本要點申請「專題計畫獎

勵金」；若中途終止不得申請獎勵。 

2.依科技部核定之專題計畫、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獎勵金額為計畫總

核定金額之 3%；科技部之產學計畫獎勵金額為計畫總核定金額之

3%。 

（三）一般產學合作計畫獎勵 

1.凡本校教師，以本校名義承接產學合作計畫案，須符合「國立雲林科

技大學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要點」規範，得申請「產學合作獎勵」。 

2.本獎勵所稱產學合作，係指本校與政府機關、研發機構及公民營企業

等單位合作並於研發處、產學處立案之個人產學合作計畫案及委辦

案。 

3.申請獎勵之產學合作案件，以計畫執行完畢之日期為基準點，統計於

前一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執行完畢之產學合作計

畫，執行期間超過一年以上者，合約中已載明各年度經費金額者，得

分年計算之；若中途終止不得申請獎勵。 

4.一般產學合作計畫計點方式依各計畫實收總金額計算(不含技術移轉

費、本校配合款及政府機關補助款)，每滿十五萬元為一點，未滿十五

萬元依比例計算之(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一位)；若依本校「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要點」規定提足額管理費，獎勵金每點金

額為二仟元整；若未依規定提列管理費，獎勵金每點金額為伍佰元整

計算之。 

（四）政府機關補助計畫獎勵 

1.凡本校教師，以本校名義承接政府機關補助計畫案經核定補助在案

者。 

2.申請獎勵之政府機關補助案件，以計畫執行完畢之日期為基準點，統

計於前一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執行完畢之政府補助

計畫，執行期間超過一年以上者，若已載明各年度經費金額者，得分

年計算之；若中途終止不得申請獎勵。 

3.政府機關補助計畫計點方式依各計畫實收總金額計算(不含科技部計

畫、廠商配合款及本校配合款等)，每滿十五萬元為一點，未滿十五萬

元依比例計算之(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一位)，獎勵金每點金額為伍佰

元整，核算奬勵前將公告適用範圍。 

四、辦理時間 



（一）獎勵配合款：依第三點第一款第二目與第三目申請補助時，每年度由

研發處發函通知各單位；十月一日以後承接之案件，其獎勵補助納入

下年度辦理。依第三點第一款第四目與第五目申請補助時，各單位在

文件備齊時可隨時辦理。 

（二）科技部專題計畫、一般產學合作計畫及政府機關補助計畫獎勵金：辦

理時間為每年三月，由研究發展處依相關登錄資料彙整辦理。 

五、實施及修訂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並簽奉校長核可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附表一 

     年度    系(所)、中心研發計畫案獎勵配合款申請表 

屬 

性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請填校

內編號） 

主持人 合作單位 基準額 
申請補

助金額 
備註 

        

        

        

        

        

        

        

        

單位主管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 

一、以管理費為基準額者，管理費係指提撥學校統籌運用之管理費，依據本校「產

學合作收支管理要點」校統籌運用管理費分配比例為73％，無學校人力支援

之中心分配比例為55％。亦即以管理費為基準者，需將所編列之管理費乘以

0.73或0.55再代入速算公式計算。 

二、屬性１為整合型計畫、２為個別型計畫、３為產學合作案、４管理費。獎勵

補助額計算請參考請參閱獎勵要點之速算公式（附表二） 

 



附表二 

速算公式：  

（一）整合型計畫（以圖儀設備費為基準額） 

基準額 計算公式 補助上限 

500,000元以下 基準額×0.3×1.0 150,000 

500,000 ~1,000,000 元 （基準額－500,000）×0.3×0.8＋150,000 270,000 

1,000,000 ~2,000,000 元  （基準額－1,000,000）×0.3×0.6＋270,000 450,000 

2,000,000 ~5,000,000 元  （基準額－2,000,000）×0.3×0.4＋450,000 810,000 

5,000,000 ~10,000,000

元  

（基準額－5,000,000）×0.3×0.2＋810,000 1,110,000 

10,000,000元以上 
（基準額－10,000,000）×0.3×0.1＋

1,110,000 

1,500,000 

（二）個別型計畫（以圖儀設備費為基準額）  

基準額 計算公式 補助上限 

500,000元以下 基準額×0.25×1.0 125,000 

500,000 ~1,000,000 元  （基準額－500,000）×0.25×0.8＋125,000 225,000 

1,000,000 ~2,000,000 元  （基準額－1,000,000）×0.25×0.6＋

225,000 

375,000 

2,000,000 ~5,000,000 元  （基準額－2,000,000）×0.25×0.4＋

375,000 

675,000 

5,000,000~10,000,000元 （基準額－5,000,000）×0.25×0.2＋

675,000 

925,000 

10,000,000元以上 
（基準額－10,000,000）×0.25×0.1＋

925,000 

1,500,000 

（三）產學合作案（以圖儀設備費為基準額） 

基準額 計算公式 補助上限 

500,000元以下 基準額×0.35×1.0 175,000 

500,000 ~1,000,000 元  （基準額－500,000）×0.35×0.8＋175,000 315,000 

1,000,000 ~2,000,000 元  
（基準額－1,000,000）×0.35×0.6＋

315,000 

525,000 

2,000,000 ~5,000,000 元  
（基準額－2,000,000）×0.35×0.4＋

525,000 

945,000 

5,000,000 ~10,000,000

元  

（基準額－5,000,000）×0.35×0.2＋

945,000 

1,295,000 

10,000,000元以上 
（基準額－10,000,000）×0.35×0.1＋

1,295,000 

1,500,000 



（四）管理費（以管理費為基準額） 

基準額 計算公式 補助上限 

200,000元以下 
基準額×0.6×1.0 120,000 

無學校人力支援之中心：基準額×0.4×1.0 80,000 

200,000 

~400,000元 

（基準額－200,000）×0.6×0.8＋120,000 216,000 

無學校人力支援之中心：（基準額－200,000）

×0.4×0.8＋80,000 

144,000 

400,000 

~800,000元 

（基準額－400,000）×0.6×0.6＋216,000 360,000 

無學校人力支援之中心：（基準額－400,000）

×0.4×0.6＋144,000 

240,000 

800,000 

~1,500,000元 

（基準額－800,000）×0.6×0.4＋360,000 528,000 

無學校人力支援之中心：（基準額－800,000）

×0.4×0.4＋240,000 

352,000 

1,500,000 

~5,000,000元 

（基準額－1,500,000）×0.6×0.2＋528,000 948,000 

無學校人力支援之中心：（基準額－1,500,000）

×0.4×0.2＋352,000 

632,000 

5,000,000元以

上 

（基準額－5,000,000）×0.6×0.1＋948,000 1,500,000 

無學校人力支援之中心：（基準額－5,000,000）

×0.4×0.1＋632,000 

1,000,000 

（五）教師承接專題計畫與產學合作案配合款－以配合款20%為例 

補助總金額 計算公式 補助上限 

2,000,000元 補助總金額x規定配合之最低比例x0.8 320,000 

2,000,000 ~3,000,000元 
（補助總金額－2,000,000）×規定配合之

最低比例×0.8×0.8＋320,000 

448,000 

3,000,000 ~4,000,000元 
（補助總金額－3,000,000）×規定配合之

最低比例×0.8×0.6＋448,000 

544,000 

4,000,000 ~5,000,000元 
（補助總金額－4,000,000）×規定配合之

最低比例×0.8×0.4＋528,000 

592,000 

5,000,000元以上 
（補助總金額－5,000,000）×規定配合之

最低比例×0.8×0.2＋592,000 

800,000 

 


